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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调整领导班子成员分工的通知
各内设机构：

根据《巨鹿县人民检察院职能配置、内设机构、人员编制的规定》，结合我院工作实际，经2025年10月23日院党组会议研究，领导班子成员分工调整如下：

党组书记、检察长孟宪荣同志主持领导县检察院全面工作；

党组成员、副检察长阎丽婷同志分管第一检察部、办公室工作；
党组成员、副检察长周利锋同志分管第二检察部工作；

党组成员、副检察长王永军同志分管第三检察部工作；

党组成员、政治部主任徐成龙同志主持政治部（司法警察大队）工作；

检委会专职委员张舟同志协助周利锋同志负责公益诉讼检察工作，协助王永军负责案件管理工作；

检委会专职委员张欣同志协助阎丽婷同志负责未成年人检察工作。
中共巨鹿县人民检察院党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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